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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0.高等法院及分院道路交通案件收結件數及辦理情形 

 

 中華民國 109年 單位：件；日 

訴 訟 程 序 

及 

機 關 別 

受 理 件 數 終

結

件

數 

未

結

件

數 
一

件

所

需

日

數 

終

結

事

件

中

平

均 

合

計 

舊

受 

新

收 
合 計 2,497 482 2,015 2,117 380 92.08 

按 訴 訟 程 序 別 分       

第 二 審 2,171 444 1,727 1,820 351 96.62 

上 訴 732 135 597 596 136 95.38 

上 易 1,386 289 1,097 1,175 211 96.11 

更 審 53 20 33 49 4 124.04 

再 審 - - - - - - 

抗 告 2 - 2 2 - 9.00 

附 帶 民 事 訴 訟 269 35 234 249 20 59.55 

上 訴 及 更 審 32 8 24 27 5 145.30 

附 民 237 27 210 222 15 49.13 

其 他 55 3 52 46 9 - 

按 機 關 別 分       

臺 灣 高 等 法 院 1,017 197 820 862 155 93.21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605 137 468 514 91 106.64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 384 75 309 324 60 88.10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439 63 376 374 65 69.29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 52 10 42 43 9 113.33 

註：行政訴訟三級二審新制於 101年 9月 6日施行，交通異議案件改依行政訴訟程序審理。

 


